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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043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广州酒家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19 

 

关于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（梅州）食品有限公司 

签订投资补充协议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18年3月16日，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

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（梅州）食品有限公司设立

食品生产基地的议案》,同意全资孙公司——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（梅州）食品有

限公司（下称“利口福梅州公司”）在广东梅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广州（梅州）产

业转移工业园（下称“广梅产业园”）购买工业用地，用于建设利口福（梅州）食

品生产基地项目（下称“项目”），（详见公司披露的编号为2018-011的公告）。 

2018年3月28日，利口福梅州公司与广州（梅州）产业转移工业园管理委员会

签订了《广州（梅州）产业转移工业园入园协议书》（下称“入园协议”），（详

见公司披露的编号为2018-016的公告）。 

为促进上述入园协议及项目有序落实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于 2018 年 4 月 10

日签署了《广州（梅州）产业转移工业园入园补充协议》（下称“补充协议”）。 

上述协议的签署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

一、 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

（一）补充协议名称：广州（梅州）产业转移工业园入园补充协议 

（二）补充协议对方：广州（梅州）产业转移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

（三）补充协议主要条款 

1.投资规模：计划投资总额45,000万元人民币，计划固定资产投资金额40,108

万元人民币。 

2.预计投产时间：2020年2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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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广梅产业园提供约 133,340平方米（200亩）（以拍卖成交的实际面积为准）

的项目用地，并根据项目建设需求达成项目投产的相关必要条件。项目用地的性质

为工业用地，土地使用年限为50年，出让年限自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

签订之日起算，土地出让金金额以最终成交的金额为准。 

4.利口福梅州公司自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之日起，十二个月

内应完成建筑占地面积不低于总规划建筑占地面积50%的建筑物，或建筑面积不低

于总规划建筑面积的50%的建筑物。二十四个月内应完成总规划上所有建筑物建设

并完成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额投资。若未达到前述建设进度要求的，除已按总规建成

的建筑物的占地外，园区管委会可收回已按总规建成的建筑物的占地外的土地，退

还利口福梅州公司已支付的地价款余额。 

5.符合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，在满足相应政策有关规定条件下，利口福梅州

公司享受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支持珠三角与粤东西北产业共建的财政扶持政策》（粤

财工〔2016〕384号）、《广州市鼓励企业到广州（梅州）产业转移工业园投资实

施办法(2017年修订）》（穗帮扶办〔2017〕6号）、《广州市对市属国有企业到广

州（梅州）产业转移工业园投资给予扶持资金及业绩考核支持的实施意见》（穗国

资群工[2017]26号）中规定的相关政策。 

同时，利口福梅州公司享受《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梅州市进一步促

进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梅市府办〔2016〕20号），其中，与上述三项

政策所规定的同类型扶持就高享受、不可叠加。 

二、 投资风险提示 

1.本协议所涉项目土地尚未获得，取得项目土地使用权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 

2.本协议所涉投资项目的立项、环评等事项尚在办理之中，该等审批事宜何时

取得相关批复存在不确定性。  

3.本协议所涉项目虽已进行了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分析，但相关结论均

是基于当前的公司发展战略、市场环境、国家和当地政府产业政策等条件做出，在

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可能存在各种不可预见因素或客观不可抗力因素，导致项目不能

按时、按质完工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上述风险提示，注意投资风险，并关注公司于指定信

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相关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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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 

          

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4月12日 

 

 

 报备文件：广州（梅州）产业转移工业园入园补充协议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

 

 


